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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俞雄先生、潘振云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职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为工作原因，俞雄先生和潘振云先生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向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交了辞

职报告，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俞雄先生和潘振云先生担任公司董事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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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以通讯

表决方式召开，已提前

１０

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公司原

９

名董事，由于俞雄先生和潘振云先生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向董事会提出辞职，因此目前董事会实际有

７

名董事，实到董事

７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名刘存周先生和陈文浩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并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同意提名刘存周先生和陈文浩先生为公司

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就该议案也发表了独立意见表示认可；（刘存周先生和陈文浩先生简历见附件）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时在上海市北京西路

１０６８

号银发大厦

５

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有关事项如下：

（一）会议议题：

１

、审议《关于选举刘存周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选举陈文浩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选举陆伟根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二）会议参加人员：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星期一）交易结束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股东经参会登记后出席会议；

２．

已作参会登记而因故无法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３．

公司董事、监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

（三）参会股东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登记采用现场登记和信函方式登记

凡符合参会登记条件的股东， 请在规定时间内办理登记手续并附上登记凭证，以便确认参会。

２．

登记凭证：

（

１

）个人股东：股东登记表、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和股东帐户卡复印件；如委托，需委托人身份证复印

件、股东帐户卡复印件及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

２

）法人股东：股东登记表、营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书面委托书（须加盖公章）、

出席人身份证复印件和股东帐户卡复印件。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

４．

登记方式：请前往愚园路

８５８

号办理现场登记手续；也可将登记凭证邮寄或传真至公司办理登记

手续。

５．

公司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上海市愚园路

８５８

号 董事会办公室

收件人：浦冬婵、刘多

邮编：

２０００５０

注：如邮寄请在信封左下角注明“股东大会登记”

参会登记传真：

６２５１０７８７

咨询电话：

６２５１０９９０

６．

现场登记的交通方式：

９３９

、

２０

、地铁二号线

（四）注意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的食宿与交通费均自理。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和上海金融办、中国证监会上海证监局《关于维护本市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会议秩序的通知》的有关规

定，公司召开股东大会不发放礼品（包括有价证券）。

附件

股东登记表

兹登记参加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姓名： 联系电话：

股东帐户号码：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

年 月 日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个人）出席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本授权委托书复印件及剪报均有效）

董事候选人简历

１

、刘存周先生简历

男，

１９４４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 历任哈药集团副总经理兼哈尔滨制药总厂厂长、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董事长兼总经理。 曾任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董事（外部）、董事长（外部）。

现任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董事（外部）。

２

、陈文浩先生简历

男，

１９５３

年出生，硕士。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任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董事（外部）。

特此公告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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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举行， 目前

监事会共有

３

名监事，参加监事

３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如下事项：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名陆伟根先生为公司监事候选人》的议案，并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陆伟根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

附件：

陆伟根先生简历

男，

１９６５

年出生，博士，研究员。 曾任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制剂部主任、支部书记、研究员，上海现代

药物制剂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副主任、研究员。

现任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科技研发部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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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王小坚先生辞去公司监事职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为工作原因， 王小坚先生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向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提交了辞职报告，辞

去公司监事职务。

公司监事会对王小坚先生担任公司监事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600139

股票简称：西部资源 公告编号：临

2011-018

号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解除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8

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登记解除通

知书，该通知显示：

公司控股股东四川恒康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四川恒康

"

） 质押给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营门口支行的

42,000,000

股限售流通股已于

2011

年

6

月

7

日解除质押。 本次解除质押数量占公司总股本

331,966,183

股的

12.65%

。

此外， 四川恒康原质押给中国银行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的

14,000,000

股限售流通股也于

2011

年

5

月

24

日解除质押。 该次解除质押数量占公司总股本

331,966,183

股的

4.22%

。

截止到本公告披露日，四川恒康累计质押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102,2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331,966,

183

股的

30.79%

。

特此公告。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6

月

9

日

证券代码：

002464

证券简称：金利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17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1

年

04

月

18

日召开的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35,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

4.5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10

股派

4.05

元）；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权益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1

年

06

月

15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1

年

06

月

16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2011

年

06

月

15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2011

年

06

月

16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IPO

前限售股份

-

法人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江苏省昆山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昆嘉路

1098

号

咨询联系人：蔡金卿、吕红英

咨询电话：

0512-57901098

传真电话：

0512-57710393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九日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公司股权变更等相关事项的公告

经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2010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并报中国

证监会批准

(

证监许可

[2011]648

号文

)

，现将有关公司股权变更及公司章程修改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权变更

本公司原股东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将所持有的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0%

的股权转让给中

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变更后的股东及持股比例分别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5%

；信安金融服务公司

:25%

；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10%

。

二、公司章程修改

公司章程已随公司股权变更进行了相应的修改。

上述公司股权变更事项，已按有关规定在商务部、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办理完毕变更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1

年

6

月

9

日

证券简称：士兰微 证券代码：

600460

公告编号：临

2011－020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公开发行不超过

6

亿元（含

6

亿元）公司债券已获

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835

号文核准。

发行人于

2011

年

6

月

8

日上午

9:30-11:30

在中国证券网（

http://www.cnstock.com

）进行了网上路演推介，

2011

年

6

月

8

日上午

9

：

00

至下午

15

：

00

，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在网下向机构投资者进行了票面利率询价，根

据网下向机构投资者询价结果，经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充分协商和审慎判断，最终确定杭州士兰微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的票面利率为

5.35%

。

发行人将按上述票面利率于

2011

年

6

月

9

日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公开发行 （网上发行代码为

"

751976"

，简称为

"11

士兰微

"

），于

2011

年

6

月

9

日、

2011

年

6

月

10

日及

2011

年

6

月

13

日面向机构投资者网下

发行。 具体认购方法请参考

2011

年

6

月

7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

报》上的《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发行公告》。

特此公告。

发行人：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

/

债券受托管理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6

月

9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０

证券简称：通达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７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以书面、

传真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通知，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

应出席董事

７

人，实到董事

７

人（其中独立董事毛庆传先生、刘延岭先生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并表决）。 会

议由董事长史万福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董事会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１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后有关事宜的议案》，授权公司董事会“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宜完成后，根据具体情况完善

《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报主管机关备案或核准后实施”，故本次修改公司章程事宜不需再经公司股东

大会通过。

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１

、章程第六条原为：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７８８８

万元，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７８８８

万元。

现修改为：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０３３３．２８

万元，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１０３３３．２８

万元。

２

、章程第十八条原为：

公司发起人为史万福、马红菊、曲洪普、邵学良、马艳红、焦会芬、李发明。 公司成立日向发起人发行

５８８８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占公司发行上市日已发行普通股总数的

７４．６５％

（具体情况见下表）。

股东名称

出资数额

（

万元

）

股份数额

（

万股

）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出资时间

史万福

２２３７．４４ ２２３７．４４ ２８．３６％

货币

２００７．１２．２５

马红菊

１８８４．１６ １８８４．１６ ２３．８９％

货币

２００７．１２．２５

曲洪普

５８８．８０ ５８８．８０ ７．４７％

货币

２００７．１２．２５

邵学良

５８８．８０ ５８８．８０ ７．４７％

货币

２００７．１２．２５

马艳红

３５３．２８ ３５３．２８ ４．４８％

货币

２００７．１２．２５

焦会芬

１１７．７６ １１７．７６ １．４９％

货币

２００７．１２．２５

李发明

１１７．７６ １１７．７６ １．４９％

货币

２００７．１２．２５

社会公众股东

２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 ２５．３５％

货币

２０１１．２．２３

总计

７８８８．００ ７８８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 ／

现修改为：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后，股本构成具体情况见下表。

股东名称

出资数额

（

万元

）

股份数额

（

万股

）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出资时间

史万福

２９３１．０４６４ ２９３１．０４６４ ２８．３６％

货币

２０１１．５．９

马红菊

２４６８．２４９６ ２４６８．２４９６ ２３．８９％

货币

２０１１．５．９

曲洪普

７７１．３２８ ７７１．３２８ ７．４７％

货币

２０１１．５．９

邵学良

７７１．３２８ ７７１．３２８ ７．４７％

货币

２０１１．５．９

马艳红

４６２．７９６８ ４６２．７９６８ ４．４８％

货币

２０１１．５．９

焦会芬

１５４．２６５６ １５４．２６５６ １．４９％

货币

２０１１．５．９

李发明

１５４．２６５６ １５４．２６５６ １．４９％

货币

２０１１．５．９

社会公众股东

２６２０．００ ２６２０．００ ２５．３５％

货币

２０１１．５．９

总计

１０３３３．２８ １０３３３．２８ １００．００％ ／ ／

３

、章程第十九条原为：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７８８８

万股，均为普通股股份。

现修改为：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０３３３．２８

万股，均为普通股股份。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修订

＜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

的议案》。

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

１

）、原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五款内容为：

股东咨询电话

０３７９－６７５１２６８８

是公司联系股东和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专用电话。 除董事

长、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外，任何人不得随意回答股东的咨询，否则将承担由此造成的法律责任。

现修改为：

股东咨询电话

０３７９－６７５１２５８８

是公司联系股东和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专用电话。 除董事

长、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外，任何人不得随意回答股东的咨询，否则将承担由此造成的法律责任。

（

２

）、原第一百二十八条内容为：

公司指定《中国证券报》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报刊，指定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为信息披露指定网站；公司变更指定报纸或网站的，应在两个工作日内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报告。

现修改为：

公司指定《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报刊，指定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为信息披露指定网站；公司变更指定报纸或网站的，应在两个工作日内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报告。

（

３

）、原第一百三十五条内容为：

股东咨询电话：

０３７９－６７５１２６８８

电子邮箱：

ｈｎｔｄｄｌｚｑｂ＠１６３．ｃｏｍ

现修改为：

股东咨询电话：

０３７９－６７５１２５８８

电子邮箱：

ｈｎｔｄｄｌｚｑｂ＠１６３．ｃｏｍ

修订后的《信息披露管理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３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４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

《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５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

《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６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制度》。

《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７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社会责任制度》。

《社会责任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８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接待和推广工作制度》。

《接待和推广工作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９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投资管理制度》。

《投资管理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１０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内部审计制度》。

《内部审计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１１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备查文件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295

证券简称：精艺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27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书面通知已于

2011

年

6

月

2

日前以专人送达、传真、邮寄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7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传

真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董事冯境铭先生、张军先生、卫国先生、汤文远先生、朱旭先生出席了现场会

议，董事刘文萍女士及独立董事钟慧玲女士、汤勇先生、韩振平先生通过传真方式参加了本次会议。公司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冯境铭先生主持，经全体与会有表决权董事审议并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捐赠的议案》：

为更好的履行公司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同意以公司的名义向

"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慈善会

"

捐赠人民

币

100

万元用于扶贫项目。

特此公告。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295

证券简称：精艺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28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1

年

6

月

8

日收到公司证券事务代表阮飞云

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阮飞云先生因家庭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其

他职务。 上述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起生效。

在此，公司谨向阮飞云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６２

证券简称：银星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８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星期三）下午

１４

：

３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河西路

３３０

号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银川）行政楼

二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何怀兴先生；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股东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３８５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７４

，

３１１

，

２０５

股，

占公司总股本

２３

，

５８９

万股的

３１．５０％

。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２

人，代表股份

６６

，

１５７

，

４５１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２３

，

５８９

万股的

２８．０５％

。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３８３

人，代表股份

８

，

１５３

，

７５４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２３

，

５８９

万

股的

３．４５７％

。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对所有的议案进行了逐项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议案

１

、《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 数

６７

，

６１８

，

５９９ ５４１

，

１０５ ６

，

１５１

，

５０１

占出席会议

（

现场和网络

）

股东

（

包

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

９０．９９ ０．７３ ８．２８

议案

２

、《关于出售吴忠仪表有限责任公司

３０％

股权的议案》；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１

）《交易方式、交易标的和交易对方》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 数

６７

，

５７４

，

６９９ ５５４

，

５０５ ６

，

１８２

，

００１

占出席会议

（

现场和网络

）

股东

（

包

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

９０．９３ ０．７５ ８．３２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２

）《交易价格》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 数

６７

，

５７４

，

６９９ ５５９

，

７０５ ６

，

１７６

，

８０１

占出席会议

（

现场和网络

）

股东

（

包

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

９０．９３ ０．７５ ８．３１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３

）《作价依据》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 数

６７

，

５７４

，

６９９ ５５４

，

５０５ ６

，

１８２

，

００１

占出席会议

（

现场和网络

）

股东

（

包

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

９０．９３ ０．７５ ８．３２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４

）《相关资产自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损益归属》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 数

６７

，

５７４

，

６９９ ５５４

，

５０５ ６

，

１８２

，

００１

占出席会议

（

现场和网络

）

股东

（

包

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

９０．９３ ０．７５ ８．３２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５

）《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 数

６７

，

５７４

，

６９９ ５５４

，

５０５ ６

，

１８２

，

００１

占出席会议

（

现场和网络

）

股东

（

包

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

９０．９３ ０．７５ ８．３２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６

）《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 数

６７

，

５７４

，

６９９ ５５４

，

５０５ ６

，

１８２

，

００１

占出席会议

（

现场和网络

）

股东

（

包

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

９０．９３ ０．７５ ８．３２

议案

３

、《关于〈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草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 数

６７

，

５８３

，

５９９ ５４９

，

６０５ ６

，

１７８

，

００１

占出席会议

（

现场和网络

）

股东

（

包

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

９０．９５ ０．７４ ８．３１

议案

４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

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 数

６７

，

５７６

，

８９９ ５４１

，

１０５ ６

，

１９３

，

２０１

占出席会议

（

现场和网络

）

股东

（

包

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

９０．９４ ０．７３ ８．３３

议案

５

、《关于签署〈吴忠仪表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 数

６７

，

５８７

，

５９９ ５４９

，

６０５ ６

，

１７４

，

００１

占出席会议

（

现场和网络

）

股东

（

包

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

９０．９５ ０．７４ ８．３１

议案

６

、《关于签署〈资产转让合同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 数

６７

，

５８３

，

５９９ ５４９

，

６０５ ６

，

１７８

，

００１

占出席会议

（

现场和网络

）

股东

（

包

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

９０．９５ ０．７４ ８．３１

议案

７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 数

６７

，

５８７

，

５９９ ５５１

，

３３４ ６

，

１７２

，

２７２

占出席会议

（

现场和网络

）

股东

（

包

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

９０．９５ ０．７４ ８．３１

议案

９

、《关于建设中宁风电场（大战场）一期、二期各

４９ＭＷ

工程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 数

６７

，

５９１

，

０９９ ５４１

，

１０５ ６

，

１７９

，

００１

占出席会议

（

现场和网络

）

股东

（

包

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

９０．９６ ０．７３ ８．３２

（二）未获通过的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

８

、《关于公司拟放弃向参股子公司宁夏银星多晶硅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

该议案关联股东宁夏发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后，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 数

１

，

０５７

，

８８７ ７

，

１２８

，

９２８ ２１

，

２２９

占出席会议

（

现场和网络

）

股东

（

包

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

１２．８９ ８６．８５ ０．２６

议案

１０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宁夏银仪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增资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议案》。

该议案关联股东宁夏发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后，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 数

１

，

４６７

，

７３８ ５４１

，

１０５ ６

，

１９９

，

２０１

占出席会议

（

现场和网络

）

股东

（

包

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

１７．８８ ６．５９ ７５．５３

上述议案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

４

月

２

日、

４

月

２３

日、

５

月

２４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网

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王传宁律师、宗爱华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为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六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６２

证券简称：银星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９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在公司银川分部二楼会议

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 会议由董事长何怀兴先生主持。 公司监事会三名监事列席了

本次董事会。 本次董事会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该议案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六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６２

证券简称：银星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０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一

）

召集人

：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二

）

会议召开的合法

、

合规性

：

经公司五届四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

同意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

。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

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

三

）

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

（

星期三

）

上午

９

：

００

召开地点

：

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河西路

３３０

号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银川

）

行政楼二楼会议

室

；

（

四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

（

五

）

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

（

星期五

）

下午

３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

，

可委托代理人出席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

司的股东

；

２

、

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

一

）

提案名称

１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含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２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３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４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５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６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

７

、

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

二

）

披露情况

上述提案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

、

６

月

９

日在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网址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上披露

。

三

、

会议登记方法

������（

一

）

登记方式

：

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

法人单位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

社

会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

、

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

，

委托代理

人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

授权委托书

、

委托人股东帐户卡

、

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办理登记

。

（

二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

。

（

三

）

登记地点

：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律投资管理部

。

四

、

其它事项

������（

一

）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

：

刘伟盛 顾宇哲

电话

：

０９５１－２０５１８７９

，

２０５１９０６

传真

：

０９５１－２０５１９０６

地址

：

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河西路

３３０

号

邮编

：

７５００２１

（

二

）

会议费用

：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

，

出席会议者食宿费

、

交通费自理

。

五

、

授权委托书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本公司

）

出席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

，

并授权其代为行使表决权

。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

（

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

授权事项

：

表决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一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含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议案二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三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四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议案五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议案六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议案七

、

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委托人未在本授权委托书中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

委托人

（

签字

）：

受托人

（

签字

）：

（

或法定代表人

签字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人证券帐户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六月九日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

京天股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６７

号

致：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

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在宁夏银

川市西夏区黄河西路

３３０

号公司行政楼二楼会议室召开。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公

司聘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表决情况出具本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审查了《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以下简称 “《召开股东大会通

知》”）以及本所律师认为必要的其他文件和资料；同时本所经办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依法参

与了现场参会人员身份证明文件的核验工作，全程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召开、表决和形成决议的全过程，并

依法参与了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票的监票计票工作。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

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

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

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公告的法定文件，随同其他公告文件一并提交深圳证券

交易所予以审核公告，本所律师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

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召开第五次临时会议做出决议召集本次股东大会，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等指定媒体公告了《召开股东大会通知》。 《召开股东大会通

知》中载明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审议事项、投票方式和出席会议对象等内容。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在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河西路

３３０

号公司行政楼二楼会议室召

开，由公司董事长何怀兴先生主持，完成了全部会议议程。 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投票（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进行。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公司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２

人， 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６６

，

１５７

，

４５１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８．０５％

；根据网络投票表决结果显示，参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计

３８３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８

，

１５３

，

７５４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４５７％

。

综上，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网络投票方式）共

３８５

人，代表公司有

表决权的股份

７４

，

３１１

，

２０５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１．５０％

。

除上述公司股东及股东代表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本所律师出席列席了会议。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前述人员参会的资格均为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 本所律师认为，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所表决的事项已在《召开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表决方式， 对列入议程的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和表决，

未以任何理由搁置或者不予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事项的现场表决投票，由股东代表、监事及本所律师共同进行监票、计票。 网络投

票的计票以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出具的表决结果为准。

本次股东大会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具体情况如下：

１

、《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

６７

，

６１８

，

５９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０．９９％

；反对票

５４１

，

１０５

股；弃权票

６

，

１５１

，

５０１

股。

表决结果：通过。

２

、《关于出售吴忠仪表有限责任公司

３０％

股权的议案》

本议案以下事项经逐项表决，结果如下：

（

１

）交易方式、交易标的和交易对方

表决情况：同意票

６７

，

５７４

，

６９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０．９３％

；反对票

５５４

，

５０５

股；弃权票

６

，

１８２

，

００１

股。

表决结果：通过。

（

２

）交易价格

表决情况：同意票

６７

，

５７４

，

６９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０．９３％

；反对票

５５９

，

７０５

股；弃权票

６

，

１７６

，

８０１

股。

表决结果：通过。

（

３

）作价依据

表决情况：同意票

６７

，

５７４

，

６９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０．９３％

；反对票

５５４

，

５０５

股；弃权票

６

，

１８２

，

００１

股。

表决结果：通过。

（

４

）相关资产自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损益归属

表决情况：同意票

６７

，

５７４

，

６９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０．９３％

；反对票

５５４

，

５０５

股；弃权票

６

，

１８２

，

００１

股。

表决结果：通过。

（

５

）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表决情况：同意票

６７

，

５７４

，

６９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０．９３％

；反对票

５５４

，

５０５

股；弃权票

６

，

１８２

，

００１

股。

表决结果：通过。

（

６

）决议有效期

表决情况：同意票

６７

，

５７４

，

６９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０．９３％

；反对票

５５４

，

５０５

股；弃权票

６

，

１８２

，

００１

股。

表决结果：通过。

３

、《关于〈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草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

６７

，

５８３

，

５９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０．９５％

；反对票

５４９

，

６０５

股；弃权票

６

，

１７８

，

００１

股。

表决结果：通过。

４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四条规定的议

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

６７

，

５７６

，

８９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０．９４％

；反对票

５４１

，

１０５

股；弃权票

６

，

１９３

，

２０１

股。

表决结果：通过。

５

、《关于签署〈吴忠仪表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

６７

，

５８７

，

５９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０．９５％

；反对票

５４９

，

６０５

股；弃权票

６

，

１７４

，

００１

股。

表决结果：通过。

６

、《关于签署〈资产转让合同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

６７

，

５８３

，

５９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０．９５％

；反对票

５４９

，

６０５

股；弃权票

６

，

１７８

，

００１

股。

表决结果：通过。

７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

６７

，

５８７

，

５９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０．９５％

；反对票

５５１

，

３３４

股；弃权票

６

，

１７２

，

２７２

股。

表决结果：通过。

８

、《关于公司拟放弃向参股子公司宁夏银星多晶硅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宁夏发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审议本议案时进行了回避表决，其所持

有的表决权不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 因此，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１

，

０５７

，

８８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１２．８９％

；反对票

７

，

１２８

，

９２８

股；弃权票

２１

，

２２９

股。

表决结果：未通过。

９

、《关于建设中宁风电场（大战场）一期、二期各

４９ＭＷ

工程项目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

６７

，

５９１

，

０９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０．９６％

；反对票

５４１

，

１０５

股；弃权票

６

，

１７９

，

００１

股。

表决结果：通过。

１０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宁夏银仪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增资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宁夏发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审议本议案时进行了回避表决，其所持

有的表决权不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 因此，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１

，

４６７

，

７３８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１７．８８％

；反对票

５４１

，

１０５

股；弃权票

６

，

１９９

，

２０１

股。

表决结果：未通过。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事项及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

王立华

经办律师（签字）：王传宁

宗爱华

本所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２８

号

太平洋保险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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